
江苏省关于配合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
工作介绍

一、什么是转供电
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，需由其

他主体转供的行为。通常转供电主体包括商业综合体、产业
园区、物业、写字楼等。由于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等原因，电
网企业无法做到销售到户、抄表到户、服务到户、收费到户，

致使部分终端用户需要通过转供电主体缴纳电费，这些转供
电主体是否依照国家物价部门颁布的电价政策收取电费就
是此次规范清理不合理加价行为的对象。

注：转供电清理工作不包含居民用电客户的内部结算（部分居

民客户出租房屋时，房东会自行向房客收取电费，其之间电价及电费

交纳等事项需自行协商）。

二、关于配合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的常见问题
1. 为什么要清理转供电加价？
清理规范产业园区、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转供加价是国

家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重要措施安排，有利于降低客户用
能支出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物价局的要求，要清理规
范商业综合体、产业园区、物业、写字楼等经营者向转供电

用户在国家规定的销售电价之外收取的各类加价,确保国家
降价措施惠及终端客户。

2. 如何确定自己是转供电用户？

请客户查看自己的电费详单、票据等，经转供电主体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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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客户其电费账单的缴付对象不是电网企业，而是转供电

主体（例如物业、产业园、商业综合体等）。电网企业直接
供电用户一般有独立的用电户号，电费直接交给供电企业，
能获取到电费增值税发票。如客户无法判断，可致电客服热

线咨询。
目前，为了方便客户查询自己是否是转供电用户，江苏

省电力公司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“网上国网”APP、开发

了查询功能，面向转供电环节的终端用户，能根据终端用户
提供的转供电主体信息和终端用户电量电费情况，判断是否
存在转供电环节违规加价可能，并进行高低风险提示。使用

说明见附件 1：“网上国网”APP“转供电费码”操作指南。
3. 是不是所有的转供电加价情况都会被要求清理整

改？

首先需要进行核查判断转供电主体是不是存在不合理
的转供电加价情况，如是，则需要进行清理规范，如转供电
主体收费符合国家规定，则不需要整改。

4. 江苏转供电用户如何反映（举报）不合理的转供电加
价情况

由于由转供方（比如物业、商场、产业园区）供电，不

是由电力公司直接供电，收取的电费电价问题电力公司无权
直接干预，所以只能记录客户信息，促请价格主管部门处理。
为了更快更有效地解决问题，客户可直接拨打“12315”（消费

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）或“12398”（全国能源监管投诉举报热
线）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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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如何清理转供电加价？

暂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，需继续实行转供电的，转供电
主体应按以下两种方式规范电费收取：一是按国家（省）规
定的销售电价标准向租户（转供电用户）收取电费，相关共

用设施用电及损耗通过租金、物业费、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
决；二是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向电网企业缴纳
的电费，并做好收费公示工作。转供电用户可以选择上述两

种方式中的一种收取电费，但向转供电用户收取的电费总和
应不超过向电网企业交纳的电费，确保国家和省已出台的政
策全部传导到终端用户。如选择采用“公平分摊方式”，应将

分摊电量和电费情况进行按期公示（原则上应与电网企业收
费周期一致）。对于具备改造为“一户一表”条件的转供电用
户，可由转供电主体申请实现直接供电，并按照目录销售电

价结算。
6. 转供电主体拒不整改，仍加价收取电费，如何处理？
本次清理工作政府为主导，转供电方为责任主体，供电

企业为协作配合，如发现转供电主体拒不整改，建议优先通
过 12358 价格举报热线反映，请政府部门加大执行力度。违
规加价等失信行为可能将被价格主管部门纳入全国信用信

息共享平台，并进行公示。
7. 供电公司在此项工作中承担哪些职责？
清理转供电加价由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清理规

范，国家发改委要求供电公司做好配合协助，供电公司无执
法权力，工作主要任务有：配合梳理和收集转供电主体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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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给价格检查部门，向转供电主体送达告知书，并在醒目

位置处公示，签署回执书，对选择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向
电网企业缴纳的电费的客户协助做好相关电量、电费证明等。
如有一户一表改造需要，电力公司可配合开展相关方案编制。

8. 转供电加价政策具体要求
根据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苏发改工价发〔2019〕396 号）文件要求，我省

转供电主体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应当按照以下两种收费方
式中的一种收取电费：一是按国家和省规定的目录销售电价
向终端用户收取电费，变压器和线路损耗通过租金、物业费、

水电公摊等协商解决；二是按照转供电主体电压等级目录销
售电价顺加不超过 10%的变压器和线路损耗每月（定期）向
终端用户进行预收电费，年底（定期）按照实际损耗多退少

补，并予以公示。共用设施设备运行产生的电费及公共照明
等费用，转供电主体应单独列账，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
方式由全体业主分摊。转供电主体应当定期公布实际费用和

分摊情况。分摊费用已计入物业服务费成本的，不得重复收
取。共用电力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保养费用、电工工资性支出、
物业办公用电、停车场用电等应纳入物业服务费、租金、停

车管理费等开支范围，不得通过收取用电服务费名义向终端
用户重复收费。

如转供电主体收费符合国家规定，则不需要整改。

9. 江苏转供电改造为直接供电的方法
对于具备改造为“一户一表”条件的转供电用户，经转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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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主体、转供电用户各方达成一致，可由转供电主体申请实

现直接供电，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。


